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免费注册 忘记密码

首页 评论 专题

论坛 博客 投稿

新新新新闻闻闻闻中心中心中心中心 政策法政策法政策法政策法规规规规 财财财财会会会会网网网网校校校校 财财财财会会会会文文文文库库库库 财财财财会会会会家家家家园园园园 财财财财会会会会百科百科百科百科 财财财财会会会会书书书书城城城城 考考考考试试试试培培培培训训训训 职场职场职场职场招聘招聘招聘招聘

财财财财会会会会人物人物人物人物 财财财财会会会会史史史史话话话话 热热热热点点点点调调调调查查查查 事 事 事 事 务务务务 所 所 所 所 资资资资料共享料共享料共享料共享 答疑解惑答疑解惑答疑解惑答疑解惑 投投投投资资资资理理理理财财财财 财财财财会会会会信信信信报报报报 会会会会员员员员特特特特区区区区

AIA CPA 财财财财会会会会信信信信报电报电报电报电子子子子报报报报 '2011’’’’航天信息航天信息航天信息航天信息软软软软件杯全件杯全件杯全件杯全国税国税国税国税法知法知法知法知识识识识大大大大赛赛赛赛火火火火热进热进热进热进行中行中行中行中! 

新理财杂志征订开始了  

最新会计课程开班了！  

2012年财会信报征订  

《税务规划》期刊优惠  

轻松搞定会计职称考试   

2011年注会考试网络速  

中国CFO的梦想课堂  

陪小艾来一次会计长途  

会计继续教育辅导年检  

会计考试保通过只考一  

新新新新闻闻闻闻中心中心中心中心 RSS 热词：     高级搜索 在这里输入关键字...

地方新闻 海外动态 深度阅读 热点新闻 视频新闻 图片新闻 财经新闻 行业新闻

·中小光伏将迎倒闭潮？40家浙企抱团应对  

·希腊有望获80亿欧元输血 购买担保债券或  

·长江电力涉嫌利益输送 120亿高溢价收购被  

·证监会：正研究制定律师事务所期货法律业  

·9月再现高管减持潮 102家上市公司被套现  

·银行卡遭遇高科技诈骗 警方微博提示六招  

·星展私人银行开户门槛降至800万 瞄准内地  

·传中资大行叫停与部分欧洲银行外汇交易  

频频频频道推荐道推荐道推荐道推荐

点点点点击击击击排行榜排行榜排行榜排行榜

图图图图片新片新片新片新闻闻闻闻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一）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处理。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补充医疗保

险的处理依据主要是《财政部关于企业为职工购买保险有关财务处理问题的通知》（财企[2003]61

号）。根据该文件，企业为职工建立补充医疗保险，所需费用在工资总额4%以内部分，从应付福利费中

列支，应付福利费不足部分作为劳动保险费直接列入成本（费用）。而企业为职工建立的补充养老保

险，试点与非试点地区的会计处理并不完全一致：辽宁等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地区的企业，提取

额在工资总额4%以内的部分，作为劳动保险费列入成本（费用）；非试点地区补充养老保险则与补充医

疗保险的会计处理基本一致，即所需费用先从应付福利费中列支，但不得因此导致应付福利费发生赤

字。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财企[2003]61号文，企业缴纳的各项保险费，除应从“应付福利费”列支外，

规定的列支渠道都是“成本（费用）”，而《企业会计制度》中人工费用的核算内容，只包括工资性支

出和根据规定计算提取的应付福利费。所以，文件中从“成本（费用）”列支的社会保险费，实际上都

应计入期间费用中的“管理费用”。 

    （二）执行《企业财务通则》的处理。2007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企业财务通则》第四十三条规

定，已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的企业，具有持续盈利能力和支付能力的，可以为职工建立补

充医疗保险和补充养老保险，所需费用按照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比例从成本（费用）中提取。 

    这里我们要注意，修订后的《企业财务通则》实施后，企业不再按照工资总额14%计提职工福利费。

根据《财政部关于实施修订后的有关问题的通知》（财企[2007]48号），截至2006年12月31日，企业应

付福利费有账面余额的，应继续保留在账面上按照原有规定使用，待结余使用完毕后，再按照修订后的

《企业财务通则》执行。也就是说，原来根据财企[2003]61号文在应付福利费中列支的各种保险费，仍

应按原渠道列支，直至保留的应付福利费使用结束为止。《财政部关于企业新旧财务制度衔接有关问题

的通知》（财企[2008]34号）进一步强调，补充养老保险的企业缴费总额在工资总额4%以内的部分，从

成本（费用）中列支，但《企业财务通则》施行以前提取的应付福利费有结余的，符合规定的企业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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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先从应付福利费中列支。该文明确了实施修订的《企业财务通则》后企业负担的补充养老保险缴费

比例，其比例上限与财企[2003]61号文一样，都不得超过工资总额的4%，但列支渠道有所变化，即不再

区分试点和非试点地区企业，只要应付福利费有余额，均应从应付福利费中列支，以后再统一从成本

（费用）中列支。 

    （三）执行企业新会计准则的处理。《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以下简称“职工薪酬准

则”）将凡是与职工个人有关的支出全部纳入职工薪酬进行确认、计量和报告，同时统一了职工薪酬的

处理原则，除因解除与职工劳动关系给予职工的补偿外，企业支付的职工薪酬应当根据职工提供服务的

受益对象，分别计入产品或劳务等有关资产成本及期间费用。 

    企业执行新准则后，也不再按照工资总额14%计提职工福利费。《企业会计准则第38号—首次执行企

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规定，首次执行日企业职工福利费有余额的，应当全部转入应付职工薪酬——职

工福利。首次执行日后第一个会计期间，按照“职工薪酬准则”，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和职工福利计划确

认应付职工薪酬——职工福利，该项金额与原转入的应付职工薪酬——职工福利之间的差额调整管理费

用。《上市公司执行新会计准则协调小组工作小组会议纪要（2007年第2期）》进一步强调了这一规定。 

    有观点认为，已执行新准则的企业，如果同时属于《企业财务通则》的适用范围，在首次执行日职

工福利费有余额的情况下，其补充养老保险、补充医疗保险的处理也应按财企[2007]48号文、财企[200

8]34号文的规定处理，先在结转后的“应付职工薪酬——职工福利”中列支，待该余额使用完以后，再

根据新准则的相关规定处理。但是，根据“职工薪酬准则”，职工福利费与包括补充保险在内的各项保

险费虽然同属货币性职工薪酬，但后者具有明确计提标准，应当按照国务院有关部门或省级以上政府规

定的标准计提，计提的各项保险费通过“应付职工薪酬——社会保险费”二级科目核算；职工福利费则

无明确计提标准，企业应当根据历史经验和自身情况计算确定应付职工福利，计提的职工福利费通过

“应付职工薪酬——职工福利”二级科目核算。因此，执行新准则的企业，无论首次执行日职工福利费

是否有余额，两项补充保险都不应在“应付职工薪酬——职工福利”科目中核算。财企[2007]48号文也

明确，上市公司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相相相相关关关关新新新新闻闻闻闻

 

 

我要我要我要我要评论评论评论评论

文明上网 理性发言

关于我们  广告服务  联系我们  招聘信息  网站律师  网站地图  合作伙伴  



北京未名集团 中华财会网 版权所有  京ICP证010498号  


